
工作研究
当前国有企业试行股份制

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朱永康

国有企业试行股份制，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的一项重大改革，它涉及国有资产产权行使方式和管

理方式等许多问题，必须十分慎重。这里，笔者只就

财务方面应注意的几个问题提出如下浅见。

一、国有企业试行股份制，必须有领导、有步骤

地进行，切忌一哄而起。我国 全民所有制企业，经过

近40年的发展壮大，已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强

大力量。改革在所有制问题上，必须持 慎重态度。必

须有组织，有领导，分步骤地进行；必须经过试点，

按照各类企业的特点开展这项工作，切忌一哄而起，

混淆不同所有制的界限。

二、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应注意维护国家财产

的完整。试行股份制前.要由财政、税务、工商、银

行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组成资产评估组织，对企业的

财产进行清点核实。评估资产的范围除了固定资产、

流动资产和专项资产外，还应包括无形资产。对固定

资产，应该按照现值（重 置 价）评 估。对于流动资

产，应该实事求是地评估，即凡 是增值的原材料、燃

料和产成品，应该按照现值评估；凡确认是坏帐损失

和报废的产成品，应该予以剔除。对于税前还贷形成

的固定资产，用 国 家 留 给企业的利润购建的固定资

产，用本企业折旧基金购建的固定资产和用大修理基

金等增添的固定资产等，都应归属于国 有资产. 不能

按当时投资的来源来划分资产的归属。对原国有企业

的无形资产，如专利权、商标、商誉权等，应按其价

值评估参股，股权属国家所有。对专项资产的评估，

凡未完工程确属报废、损失的部分，应实事求是地予

以扣除；凡更新改造基金、生产发展基金、新产品试

制基金、科技发展基金的节余部分，均属国家所有，

是国家股的组成部分，不宜另外建立“企业股”。也

不能把企业的留利折成“企业股”，参与今后的利润

分配。因为企业的税后留利从来都是归资产所有者国

家的，是资产增 值 性 质 的资金。况且目 前企业的留

利，各个地方、各类企业客观上存在着苦乐不均的问

题，若把这部分资金作为企业股，参与股份制企业.
不仅把国家资金化为企业所有，还会导致互相攀比，

促使分配不均的问题更加发展。这里还引伸出一个问

题：谁是企业股的代表？企业股的所有权属谁？若属

厂长、经理，这就混淆了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关系，使

“两权分离”的目的难以实现。若“企 业股”属全体

职工，那么.企业股形成的财产最终归谁？假设企业

一旦破产，你能把清理后的剩余财产分归当时在企业

的职工个人吗？因为企业的职工组成是经常变动的，

调出去的老职工，正是创业者分不到，而新调入的职

工并不是创业者，却能 分 到 财产，这样公平吗？所

以，搞“企业股”笔者是持否定态度的。

三、国有企业试行股份制，应注意职工的合法利

益。我设想专用基金中的职工福利基金和职工奖励基

金的结余部分，不宜作为企业资本折股参股，应转作

“公益金”继续用于职工福利和奖励。
四、国有企业试行股份制，必须坚持股权平等。

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当前某些企业吸收个人

入股时，采取税前定率付息，税后盈利分红，并且采

取保本保值、高股息率、高分红率等“早涝保收”的

做法，笔者持否定态度。这种做法，既损害了国家利

益，又混淆了股票与债券的性质，如果是个人参股，

作为股票持有者就不应该再支付利息；若作为企业的

入股者，则是企业的股东，应与企业同呼吸共命运，

有利共享，亏损共担，不应该分红而外还支付利息。
同时，分红的多寡，应视企业的经济效益大小和对国

家的贡献而定，绝对不能分光、用光。如果企业破产，

每一股东都要共担风险，不能以债权人的身份索取股

金，入股后一律不能退股。但股票可以继承，馈赠和

抵押，经过国家批准还可以上市交易。至于债券与股

票性质不同，它是经国家批准，由企业或企业委托金

融机构发行的一种债务凭证。它可以高于国家的存款

利率，定期向债务人领取利息；但它不是股份制企业

的股东，不能参加企业的分红，也不承担企业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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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有人主张将股票分为优先股和普通股。主张国

有资产作为普通股，只分红不取息，并承 担风险；优

先股则只取息不分红。企业破产或结业清算时，优先

股应在普通股之前，优先分得企业的剩余财产。这种

做法，实际上是优先股只负盈，不负亏，只分红利，

而风险让国家承担。另外，某些企业只 顾发行债券、

集资和带资进厂（店）等形式吸收资金，而对本企业

的国有资产既不清产核资，又不进行评估，就盲目许

诺投资者除可取得高额利息外，还可参与企业分红。

这种做法，既混淆了股票与债券的界限，又混淆了国

有资产的所有制关系，应立即予以纠正。
五、国有企业试行股份制，应注意正确处理利润

的分配关系。股份制企业同其他任何企业一样，都要

照章纳税。股份制企业在交纳流通环节的税款后，我

设想，实行“税利分流，降低所得税率，税后还贷后

的利润，首先应交纳交通能源重点建设基金和国家调

节基金，偿还到期的基建、专项借款。然后由董事会

自主分配，但必须提留一定比例的 公 积 金和公益金

（含职工福利、奖励基金），再按照股份制企业的章

程按股分红。股份制企业发生亏损时，国家应该允许

企业在以后三年内的利润中抵补；三年内仍然亏损无

法抵补者，应以历年的公积金抵补。
企业结业或破产时，应清理企业的资产和债权债

务。清理回来的资金应先交纳欠交国家的税款，然后

归还银行借款和偿还其他债权人的债务，之后的净资

产价值，可按照股票份额退给股东。

工作研究
将企业结余的工资、 奖金

量化到个人的做法值得研究

杨援朝

目前，在进行股份制试点的过程中，有不 少企业

采取将历年结余的工资、奖金量化到个人的做法，即

将企业结余的奖励基金、工资基金，不用现金，而用

股票的形式发给职工，职工可以凭发到的股票（或股

票证明）领取股息和红 利。有的同志认为，这种做

法，使企业的消费基金转化为生产基金，值得提倡。

还有同志建议，由于将奖励基金和工资基金量化到个

人，职工并没有拿到现金，因此，对量化到个人的结

余奖金和工资.不应再计征奖金税和工资调节税.我

认为，这种说法和做法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为了搞清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对企 业帐面上为

什么会有结余的工资、奖金作一探讨。

为了从宏观上控制企业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有

计划地逐步地提高职工的收入水平。1984、1985年国

务院先后发布了《国营企业奖金税暂行规定》 和《国

营企业工资调节税暂行规定》 。在这两个文件中，规

定了实行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浮动的国营企 业，

当年增发的工资总额超过国家核定的上年工资总额的

7 % 以上时，要计征工资调节税，未实行工资总额与

经济效益挂钩浮动试点的企业，当年所发奖金超过 4

个月标准工资时，应 按 规定 交纳奖金税。工资调节

税、奖金税的税率随超过的数额（率）累进递增。奖

金税和工资调节税的征收，加强了企业的自我约束机

制， 较有效地控制了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目前.国

营企业的工资基金、奖励基金的余额，一般都是为了

避免达到征收两税的额度而结余下来的。

企业结余下来的工资基金、奖励基金，如果不采

取向职工发股票的形式，能 不能 将其用于生产发展

呢？我认为是可以的。这是因为.在企业的会计核算

上，资金的取得是按资金的来源区分的。但在资金的

使用上，却不必过于拘泥，各帐户之间的资金是可以

调剂串换使用的。过去我们在资金管理上采取“买酱

油的钱不能打醋”的管理方法，是不利于充分发挥资

金的使用效益的。因此，企 业 会 计帐户上结余的工

资、奖金能不能用于发展生产，关键的问题，不在于

是否用股票的形式发给职工，而首先在于国营企业资

金管理方法的改变。

企业将结余的工资、奖金的余额量化到个人，其

实质就是企业用结余的奖金、工资代替职工购买了企

业的股票。这与职工个人出资购买在性质上是完全一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工作研究
	当前国有企业试行股份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